
社
政
報
導
與
通
訊

社
會
福
利
暨
社
區
發
展
活
動
紀
要

朱
敏
蓮
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
鑑
於
現
今
社
會
福
利
議
題
不
斷
為
社
會
各
界
引
用
，
隱
然
成
為
潮
流
趨
向
，
而
民
間
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需
求
日
益
多
元
及
殷
切
，
是
以
結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力
量
，
檢
討
現
行
措

施
及
未
來
發
展
方
向
，
規
畫
完
整
的
社
會
支
持
體
系
，
已
為
當
前
迫
切
課
題
，
內
政
部
於

八
十
二
年
十
月
間
開
始
籌
辦
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」
'
構
思
建
立
現
階
段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
為
瞭
解
現
今
民
眾
對
社
會
福
利
之
需
求
，
內
政
部
於
八
十
二
年
十
月
問
委
託
專
家
學

者
針
對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低
收
入
戶
、
年
金
等
問
題
，
分
別
研
究
其

需
求
面
、
供
給
面
其
及
其
間
之
差
臣
，
其
研
究
已
於
本
(
八
十
一
二
)
年
二
月
間
完
成
，
其

後
復
就
各
福
利
領
域
邀
集
專
家
學
者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政
府
單
位
共
同
審
查
，
提
供
不
同
意

見
，
對
研
究
報
告
予
以
修
正
，
預
計
六
月
初
出
版
，
做
為
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」
之
資

料

另
為
週
延
福
利
之
領
域
，
對
非
屬
內
政
部
職
掌
之
一
福
利
服
務
邀
請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(

住
宅
福
利
)
、
勞
委
會
(
就
業
安
全
、
勞
工
福
利
)
、
衛
生
署
(
醫
療
保
障
)
共
同
參
與

辦
理
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」
'
以
完
整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。
自
八
十
二
年
十

一
月
份
起
召

開
多
次
籌
備
會
議
，
決
定
除
由
政
策
規
畫
、
經
費
財
源
、
法
規
制
度
、
組
織
人
力
、
協
調

配
合
等
五
個
層
面
探
討
總
體
政
策
規
畫
外
，
並
將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畫
分
為
就
業
安
全
、
社

會
保
險
、
醫
療
保
障
、
住
宅
福
利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老
人
福
利
、
殘
障
福
利
、
兒
少
福
利
、

婦
女
福
利
、
勞
工
福
利
等
十
個
子
題
分
組
研
討
，
並
以
「
邁
向
二
十
一
世
紀
社
會
福
利
之

規
畫
與
整
合
」
為
大
會
主
題
。
又
為
顧
及
各
個
福
利
之
不
同
層
面
，
各
一
福
利
分
組
復
邀
集

專
家
學
者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政
府
單
位
二
至
四
次
研
擬
討
論
題
綱
，
以
利
研
討
時
能
周
延
收

集
各
方
意
見
。

本
會
議
謹
定
本
(
八
十
三
三
年
六
月
二

十
七
日

、
二
十
八
日
(
星
期
一
、
一
一
)
兩
天

假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醫
學
院
(
仁
愛
路
一
段
一
號
)
舉
辦
。
第
一
天
(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
連
院
長
蒞
臨
主
持
開
幕
儀
式
(
上
午
十
時
)
並
致
辭
訓
勉
;
下
午

七
日
)
恭
請
行
政
院

針
對
總
體
政
策
進
行
研
討
。
第
三
天
(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)
安
排
各
福
利
分
組
研

討
，
各
就
供
需
重
點
加
以
討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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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」
將
邀
請
民
間
代
表
、
中
央
機
關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民
間
團
體

、
地
方
政
府
等
各
界
精
英
與
會
共
同
研
商
，
研
擬
規
畫
未
來
(
二
十
一
世
紀
)
社
會
福
利

之
發
展
方
向
。

台
灣
地
區
雛
妓
防
治
研
討
會

為
加
強
內
政
部
相
關
部
門
值
此
問
之
橫
向
連
繫
'
建
構
密
切
配
合
之
管
道
，
補
充
尚

未
發
揮
之
功
能
，
內
政
部
主
動
擬
定

一
份
「
雛
妓
防
治
方
案
(
草
案
)
」
，
從
教
育
宣
導

、
強
迫
入
學
、
生
活
教
育
、
社
會
安
全
、
救
援
取
締
、
通
報
制
度
、
觀
察
輔
導
、
保
護
措

施
、
追
蹤
管
理
、
家
庭
重
整
、
社
區
處
遇
、
技
職
訓
練..
.... 

等
要
項
著
手
，
整
合
社
政
、

警
政
、

民
政
、
戶
政
、
教
育
、
新
聞
、
經
濟
、
交
通
、
司
法
...... 

等
單
位
，
從
中
央
到
地

方
共
同
合
作
、
分
工
配
合
，
以
消
彌
雛
妓
問
題
。

另
為
周
延
方
案
內
容
，
瞭
解
地
方
實
惰
，
於
五
月
二
十
一
日
邀
集
政
府
部
門
及
民
間

單
位
召
開
「
台
灣
地
區
雛
技
防
治
研
討
會
」
共
同
研
筒
，
透
過

「
預
防
勝
於
治
療
」
、
「

救
助
有
門
徑
」
、
「
輔
導
重
效
能
」
、
「
社
會
有
支
援
」
四
個
角
度
深
入
思
考
，
共
同
規

畫
了

有
關
對
雛
妓
之
防
治
工
作
，
現
階
段
在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的
措
施
由
預
防
、
救
援
及
輔

站
得
三
方
面
切
入
，
包
括
有

一
、
在
預
防
方
面•• 

從
落
實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著
手
，
透
過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、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、
強
化
區
域

守
望
相
助
、
認
養
山
地
偏
遠
鄉
鎮
....
.. 
等
方
式
，
來
解
決
因
家
庭
問
題
或
重
大
變
故
而
產

生
之
雛
妓
問
題
。

二
、
在
救
援
方
面

補
助
地
方
政
府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，
共
同
設
立
兒
童
、
少
年
保
護
專
線
，
辦
理
兒
童
、

少
年
保
護
業
務
，
並
擴
大
成
立
二
十
四
小
時
服
務
網
絡
，
提
供
緊
急
救
接
保
護
服
聲
。

三
、
在
輔
導
方
面
•• 

從
加
強
提
高
觀
察
輔
導
、
輔
導
教
育
效
能
，
充
實
機
構
專
業
輔
、
導
人
力
，
進
而
規
畫

觀
察
輔
導
與
輔
導
教
育
工
作
模
式
與
教
案
，
有
效
促
使
兒
童
、
少
年
能
重
返
家
庭
與
社
會

。
並
鼓
勵
及
補
助
民
間
參
與
設
置
兒
童
、
少
年
教
養
、
輔
導
機
構
。

對
雛
技
之
防
治
，
在
民
間
團
體
之
努
力
呼
籲
下
，
立
法
部
門
業
已
主
動
提
案
，
擬
制

訂
「
雛
妓
防
治
法
」
'
惟
未
來
無
論
是
否
立
法
，
內
政
部
均
將
朝
以
下
方
向
持
續
加
強
辦

理一
、
在
做
法
上.. 

村
在
中
央
組
成
跨
部
會
之
「
聯
繫
會
報
」
'
邀
集
司
法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新
聞
、
經

濟
、
交
通
等
相
關
單
位
共
同
組
成
，
定
期
檢
討
雛
技
防
治
之
工
作
與
效
果
。

叫
在
地
方
政
府
組
成
兒
童
、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聯
繫
會
報
，
執
行
各
項
防
治
工
作
。

二
、
在
措
施
上
•• 

除
延
續
以
往
之
作
為
外
，
男
擬
在
過
程
上
畫
分
為
四
階
段
規
畫
整
體
雛
妓
防
治
工
作

，
即
「
預
防
」
、
「
救
擅
」
、
「
輔
導
」
、
「
後
續

」
四
大
項
工
作
分
別
進
行

.. 

付
在
預
防
方
面
•. 

除
擴
大
加
強
落
實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外
，
更
準
備
規
畫
原
住
民
社
會
福
利
，
長

期
關
懷
原
住
民
家
庭
。

叫
在
救
援
方
面

•• 

除
強
化
原
有
保
護
專
線
功
能
外
，
並
研
擬
建
立
責
任
報
告
制
度
、
規
章
發
放

檢
舉
獎
勵
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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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在
輔
導
方
面
.. 

除
建

ìL 
評

估

指

標

增
強

輔

導
效
能

外

更

擬
規
畫
機
構

分
級
制

依
見
童

、
少
年
不
同
屬
性
分
別
安
置
。

倒
在
後
續
方
面•• 

規
畫
追
蹤
輔
導
聯
繫
會
報
，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，
成
立
個
案
管
理
中
心
，
延
續

對
雛
妓
之
輔
導
服
務
;
研
擬
社
會
適
應
方
案
，
加
強
在
就
學
、
就
業
方
面
之
服
務

此
外
，
可
以
發
現
現
今
在
各
相
關
部
門
均
已
採
行
部
分
措
施
，
惟
並
不
連
買
，

致
在
發
揮
整
體
力
量

上
，
未
能
克
盡
全
力
，
內
政
部
認
為
實
有
加
以
整
合
之
必
要
，

譬
如.• 

村
警
政
部
門
之
「
主
動
取
締
色
情
防
處
雛
妓
執
行
計
畫
」
。

ω
民
政
部
門
之
「
台
灣
省
山
胞
社
會
發
展
方
案
」
、
「
都
市
山
胞
生
活
輔
導
計
畫
」

及
「
改
善
偏
遠
地
區
居
民
生
活
計
畫

」
。

臼
教
育
部
門
之
「
六
年
輔
導
計
畫
」
。

••• 

等
等
。

國
際
家
庭
年
系
列
活
動
五
月
份
活
動

動
態
活
動
部
分

•• 

活
動
名
稱
:
國
際
家
庭
日
大
家
一
起
舞
一
舞
全
國
電
視
連
線
活
動

辦
理
單
位
:
台
視
文
化
公
司
、
內
政
部
、
省
政
府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、
台
中

市
政
府
、
花
蓮
縣
政
府
、
慈
濟
功
德
會
台
北
、
高
雄
分
會
、
台
中
市
愛
彌
兒

托
兒
所
、
花
蓮
智
障
協
會

活
動
時
間
:
活
動
內
容
:
五
月
十
五
日
下
午
四
時
至
六
點

活
動
內
容
:
以
台
視
錄
影
棚
為
大
本
營
，
架
設
四
電
視
牆
代
表
四
連
線
現
場
(
台
北
、
高

雄
、
台
中
、
花
蓮
)
，
並
由
連
院
長
、
吳
部
長
、
新
聞
局
胡
局
長
、
陳
董
事

長
重
光
等
主
持
聞
機
儀
式
，
節
目
內
容
將
介
紹
多
元
化
家
庭
型
態
‘
環
保
與

家
庭
、
家
庭
中
的
弱
勢
等
議
題
。
且
在
當
日
五
點
十
五
分
為
活
動
之
最
高
潮

，
由
棚
內
及
四
地
共
同
以
親
子
律
動
手
式
同
步
運
作
以
響
應
國
際
性
之
呼
籲

。
男
四
地
並
於
當
日
安
排
其
他
活
動
以
於
各
地
區
作
更
徹
底
的
呼
籲
。

台
北•. 

畫
說
親
情
三
代
同
堂
親
子
寫
生
、
親
子
趣
味
競
賽

台
中
.. 

親
子
環
保
園
遊
會

高
雄•• 

親
子
律
勤
、
環
保
再
生
物
展
覽
、
親
子
寫
生
活
動
、
學
生
樂
儀
隊
表

演

花
蓮.. 

智
障
園
遊
會

活
動
名
稱
:
一
百
分
父
母
訓
練
班

辦
理
單
位
:
內
政
部
、
台
北
縣
家
扶
中
心

活
動
時
間
:
五
月
廿
三
日
至
六
月
廿
六
日

訓
練
地
點
:
台
北
縣
實
踐
圓
小
二
樓
視
廳
教
室

訓
練
對
象
:
即
將
成
為
父
母
或
已
成
為
父
母
者
計
六
十
名
(
三
十
對
夫
妻
)
訓
練
目
的
.. 

提
昇
父
母
育
兒
之
專
業
知
識
與
方
法
，
建
立
一
套
屬
於
自
己
最
適
切
的
教
養
方
式
，
從
一

開
始
就
有
良
好
的
親
子
關
係
'
締
造
美
好
的
家
庭
生
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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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
態
活
動
部
分

•• 

名

稱•• 

美
麗
的
兩
性
新
世
界

辦
理
單
位
:
內
政
部
、
中
央
日
報

活
動
時
間
:
五
月

活
動
意
義
:
演
講
內
容
以
增
進
兩
性
的
和
諧
、
突
破
性
別
障
礙
、
學
習
兩
性
溝
通
、
經
營

美
好
婚
姻
生
活
等
為
主
要
內
容
。

名

稱•• 

關
懷
單
親
家
庭
研
討
會

辦
理
單
位
:
內
政
部
、
省
社
會
處
、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
時

問
:
五
月
四
日

地

點
:
台
大
法
學
院
國
際
會
議
廳

研
討
內
容
:

探
討
台
灣
地
區
單
親
家
庭
的
需
求
及
相
關
福
利
措
施
。

瞭
解
單
親
家
庭
的
困
境
及
因
應
之
道
。

探
討
在
變
遷
社
會
中
單
親
家
庭
的
資
源
責
任
。

名

稱
:
「
找
回
家
庭
之
愛
」
大
型
座
談
會

辦
理
單
位
:
內
政
部
、
中
華
民
國
老
人
養
護
協
會

時

間
:
五
月
八
日

地

點•• 

台
北
市
圖
書
館
會
議
應

座
談
目
標
:
建
立
安
全
、
健
康
、
快
樂
的
家
庭
目
標
，
確
認
男
女
平
等
、
共
同
分
擔
父
母

親
責
任
的
家
庭
意
義
。

名

稱•• 

「
人
力
家
庭
與
社
會
發
展
」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會

辦
理
單
位.. 

內
政
部
、
政
大
社
會
系
暨
研
究
所

時

問
:
五
月
十
四
、
十
五
日

地

點•• 

政
大
藝
文
中
心
國
際
會
議
廳

研
討
內
容
:
我
國
在
經
濟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面
臨
著
許
多
歐
美
日
等
先
進
國
家
所
經
歷
過
的

人
口
結
構
變
遷
、
人
口
老
化
、
家
庭
結
構
變
遷
、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之
影
響
等

社
會
轉
型
期
所
產
生
的
問
題
﹒
，
經
本
研
討
會
當
可
瞭
解
歐
美
日
等
國
家
之
經

驗
，
以
為
文
化
與
社
會
發
展
政
策
目
標
研
擬
之
借
鑑
、
釐
清
並
定
位
我
國
之

家
庭
政
策
、
並
提
供
未
來
政
府
規
畫
參
考
方
向
，
且
助
於
我
國
總
體
人
力
資

源
規
畫
思
考
。

研
討
目
的.. 

1

結
合
南
部
地
區
研
究
家
庭
之
學
者
共
同
為
地
方
之
家
庭
福
利
努
力
。

2

喚
起
地
方
大
眾
對
家
庭
現
況
之
了
解
，
並
期
發
揮
民
眾
之
力
量
產
生
一
共
同
家
庭

意
識
。

3

提
供
政
府
制
訂
與
實
施
家
庭
相
關
政
策
之
參
考
。

名

稱
:
隱
藏
在
家
庭
中
的

一
隻
黑
手

辦
理
單
位
:
內
政
部
、
干
代
文
教
基
金
會

時

問
: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
地

點•• 

台
北
國
際
會
議
中
心

講
座
目
的
:
就
法
律
層
面
探
討
家
庭
暴
力
、
亂
倫
、
其
他
家
庭
罪
行
，
以
及
人
權
如
何
維

護
等
問
題

召
開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」
公
聽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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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為
期
社
會
工
作
能
早
日
被
社
會
接
受
與
認
可
，
建
立
其
應
有
之
專
業
地
位
，

多
年
來
即
積
極
規
章
社
會
工
作
立
法
、
編
制
、
證
照
等
事
項
，
會
於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召
開

過
「
研
商
社
會
工
作
員
納
編
有
關
事
宜
」
會
議
，
決
議
爭
取
立
法
院
支
持
，
儘
速
完
成
「
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」
立
法
程
序
，
以
確
定
其
專
業
體
制
。

內
政
部
早
在
八
十
年
間
所
提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」
草
案
，
係
經
委
請
東
吳
大
學
徐
震

教
授
與
台
灣
大
學
林
萬
億
教
授
研
擬
，
再
參
酌
行
政
理
念
與
需
求
彙
整
而
成
，
同
時
在
立

法
院
裡
，
亦
有
多
位
立
法
委
員
提
擬
不
同
版
本
之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」
草
案
，
或
相
關
立

法
草
案
，
早
日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，
顯
為
朝
野
大
眾
達
成
之
共
識
。
是
以
，
內
政

部
預
訂
於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間
召
開
公
聽
會
，
廣
納
眾
議
，
務
使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」
立
法

淘
延
，
俾
益
社
會
福
利
之
推
展
與
落
實
。

八
十
三
年
度
全
圓
性
及
區
級
工
商
自
由
職
業
團
體

社
會
福
利
之
旅
活
動

為
關
懷
偏
遠
地
區
之
老
、
幼
及
殘
障
同
胞
，
內
政
部
特
邀
集
工
商
自
由
職
業
人
士
，

送
愛
心
到
離
島
，
並
藉
參
觀
金
門
、
澎
湖
地
區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增
進
其
對
社
會
福
利

之
暸
解
，
進
而
喚
起
其
「
參
與
社
會
服
務
、
善
盡
社
會
責
任
」
之
意
識
，
激
勵
其
對
社
會

福
利
事
業
之
關
懷
及
參
與
，
以
結
合
更
多
民
間
資
源
積
極
投
入
社
會
服
務
之
行
列
。
本
活

動
辦
理
方
式
如
后

付
本
活
動
分
二
梯
次
舉
辦

•• 
1

第
一
梯
次

•• 

安
排
全
國
性
、
區
級
商
業
及
自
由
職
業
團
體

計
四
十
人
(
含
工
作
人
員
)
參
觀
金
門
地
區
福
利
機
構
一
處
(
二
所
)
並
訪
問
鄰
近
之

社
區
。
2

第
二
梯
次

•• 

安
排
區
級
工
業
團
體
計
六
十
人
(
含
工
作
人
員
)
參
觀
澎
湖
地

區
福
利
機
構
二
處
(
三
所
)
。
(
參
觀
機
構
及
行
程
如
附
表
一
、
一
一
)
。
藉
實
地
參
觀

以
瞭
解
偏
遠
地
區
兒
童
收
養
、
老
人
收
養
、
及
殘
障
者
職
訓
、
教
養
之
情
形
。

叫
以
內
政
部
部
長
名
義
致
贈
每
一
受
訪
機
構
慰
問
金
壹
萬
元
，
並
函
請
全
體
公
會
自
由
捐

贈
慰
問
金
予
各
受
訪
機
構
，
主
辦
單
位
對
熱
心
捐
贈
之
團
體
或
個
人
並
酌
情
予
以
表
搗

或
獎
勵
。

同
印
製
活
動
手
冊
並
蒐
集
有
關
宣
導
社
會
福
利
及
獎
勵
民
間
企
業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推

展
之
相
關
資
料
及
宣
傳
摺
頁
，
分
發
參
加
人
員
作
為
其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參
考
。

側
邀
請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人
士
就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議
題
舉
辦
座
談
或
演
講
。

一一一

一 梯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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